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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社交平台用户言

论侵犯名誉权审查要旨

网络名誉权纠纷有别于传统名

誉权纠纷， 具有类型新颖、 涉案主

体多样、 社会关注度较高、 审理难

度较大等特征。 笔者结合典型案

件， 认为对该类案件应主要有以下

四项精细区分审查要旨：

一、 侵权人、 被侵权人的主体

资格审查

公民、 法人、 非法人组织都可

以成为网络名誉权纠纷中的侵权

人、 被侵权人。 司法实务中， 判断

网络言论与原、 被告之间的关联性

是案件的首要审查要点， 重点在于

判断网络言论内容是否指向原告，

是否系被告发布。

如果网络言论直接指名道姓

（包括正式名称、 昵称、 简称、 外

文称呼 、 艺名 、 笔名 、 网名等 ），

或者虽未明确提及针对的对象， 但

言论内容 （包括描述肖像、 作品、

商品、 典型事件、 住址、 配图等）

让不特定第三人联想到的对象具有

唯一性， 则可以认定网络言论是指

向该特定的对象， 原告主体适格。

如果被告系该言论的撰稿方、 发帖

方、 转发方、 分享方或者是网络平

台方， 则可以认定被告与该网络言

论有关联， 被告主体适格。

例如， 在甲公司诉张某等名誉

权侵权纠纷案中， 张某在某知名社

交平台上称其系甲公司前员工， 并

以“XX 公司怎么样？” 为题发表

了关于甲公司薪酬待遇方面的负面

言论。 经查， 张某并非甲公司前员

工， 张某女友才系甲公司前员工，

张某及其女友均确认是张某女友离

职后借用张某账户发布了相关言

论。 本案中， 涉案言论明显针对的

是甲公司， 而张某及其女友是言论

的发布方、 实名账户认证人、 直接

利害关系人， 原、 被告主体均适

格。

二、 网络用户正常评论或者批

评与恶意差评的界限把握

网络用户享有评论、 批评的权

利， 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表言论，

言论中也可夹带个人情绪或片面观

点等， 但言论本身均应建立在陈述

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受“真实性、

相当性” 原则的制约。 如若言论中

涉及侮辱、 诽谤、 泄露隐私、 严重

失实， 则已超越正常评论或者批评

的界限， 构成恶意差评， 可能会侵

犯名誉权。

判断是否构成恶意差评可从以

下几方面综合考量：

第一， 言论中是否使用了明显

侮辱、 诽谤的字眼或者图片， 此种

情况下即便陈述的事实属实， 仍可

能构成侵犯名誉权。

第二， 是否未经基本核查， 在

言论中使用严重失实信息。

第三， 评论方与被评方是否有

关联， 如无关联， 可能存在捏造虚

构事实、 代为评论之嫌； 如有关

联， 评论方是否出于报复、 泄愤、

妒忌等心理评论或多次对商户发布

非真实体验差评， 响应他人召集并

发布不实差评。

第四， 言论内容是否明显有违

常识、 常理， 比如点评的商品或服

务明显不属于商户经营的范围， 据

以支撑评论的图片并非来源于被点

评方。

第五， 评论方的证据是否能够

证明评论内容真实。 恶意差评将对

被评方的名誉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引

发社会舆论， 应由评论方对评论内

容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其

证据不足以证明评论真实， 应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例如， 在原告某美容公司诉被

告某信息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 原

告系从事美容美发等服务的公司，

被告系某点评网的经营主体。 某用

户在原告网店的用户评论栏中发布

点评， “这家店风格很网红， 看到

他们家的梳妆台上有不少大牌护肤

品， 就坐下来打开看了……这个

XX 小黑瓶也假得太严重了吧？！

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容产品的品质”。

同时上传图片， 图片内容为某品牌

小黑瓶化妆品及印有原告门店 logo

的纸杯。 法院结合以上要素认为，

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质量的点评并

不存在过激或者攻击性的言论， 因消

费感受因人而异， 亦无法认定该差评

本身为虚构事实的诽谤、 诋毁， 商户

应对消费者针对其服务本身的评价予

以必要的容忍， 故点评用户不存在侵

犯商户名誉权的事实。

三、 自然人和法人名誉权权利救

济的区别

自然人的名誉往往体现在品德、

才能、信誉、资历、声望、形象等方面，

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密切相关； 自然

人名誉权重在保护精神利益， 权利救

济以赔礼道歉、 精神损害赔偿为主。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誉则体

现在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 生产经营

能力、 经营状况、 企业信用、 企业形

象等方面， 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 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无权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 但可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 主

要包括： 为恢复名誉支出的必要合理

费用、 为提起诉讼或其他救济所支出

的必要费用、 因社会评价降低所造成

的经营收入减少或者丧失。

四、 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名誉权

保护的区分

公众人物是指与社会公共利益有

密切关系的社会知名人士、 团体及政

府官员。 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 他们本人及其言行具有一定新闻

价值， 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 他们对

社会的影响力也往往超过非公众人

物。 因此， 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相

比普通公众而言， 应适用较高的注意

义务标准， 考虑适当的权利克减。

第一， 公众人物对他人言论负有

更高的容忍义务。 公众人物在享有社

会地位、 社会声望、 社会资源的同

时， 应接受社会大众对其合理限度的

评论、 批评、 监督。 如果网络言论陈

述的事实基本属实， 或者系在真实事

件的基础上进行大致客观公正的评

论， 即便用词稍许尖锐、 夸张或者偶

有偏颇， 也不宜认定为侵犯名誉权。

当然， 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也是有限

度的， 应以公众人物的人格尊严为

限， 超出该范围， 则言论人应承担侵

权责任。

第二， 公众人物对自身言论负有

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 随着自媒体的

发展， 网络“大 V” 的粉丝动辄以几

十万、 上百万计， 使其成为公众人

物。 其发表的内容会被海量转发， 获

得裂变式传播， 影响成千上万网友。

作为公众人物， 网络“大 V” 更应谨

言慎行， 在转发他人言论或者发表言

论时， 应进行初步的审查核实判断，

并考量言论传播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

响， 不能以言论系转发他人作为有效

的抗辩理由。

网络名誉权侵权损害

后果的认定标准

网络名誉权侵权的损害后果是造

成被评方社会评价降低， 判定网络言

论对社会评价的降低需综合考量多个

方面：

第一， 评论内容的恶意程度。 如

果评论的内容属于社会敏感话题、 群

众关注度高的内容， 甚至牵涉到公共

利益， 经核实后证明内容虚假， 这类

评论的影响不仅仅是特定民事主体，

还会扰乱群众的监督权、 知情权， 影

响整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第二， 被评方的社会知名度。 以

商户为例， 可以结合商户的经营形

式、 经营范围、 宣传渠道、 地理位

置， 商品的销售量， 公众对商户的知

悉度等综合考虑。

第三， 评论的持续时间。 如果评

论发布后几天内就被删除或屏蔽， 则

对被评方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第四， 浏览点赞数。 如果追评、

点赞、 分享、 浏览人数过多， 甚至追

评中又增添了新的差评内容， 则增加

了社会评价降低的概率。

第五， 评论的传播速度、 传播媒

介。 如果评论发布后， 内容在微博、

头条、 抖音等媒体上迅速传播， 甚至

上了搜索榜的前几名， 势必会引发社

会舆论， 影响名誉。

第六， 点评方的态度。 如果点评

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删除了差评

并已经在点评栏以及其他商户受众较

多的平台发表了致歉声明， 这实际上

已经起到消除差评不利后果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

干、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

法庭人民法庭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 韩伶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创新发展， 网络社交平台越来越多元化、 便捷化、 无门槛化，

因平台用户发布言论引发的名誉权侵权纠纷案件与日俱增， 并呈现出类型新颖、 诉讼主张多样、 平台

涉及新业态新模式等特点。

司法实践中， 如何把握网络社交平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侵权之间的界限， 如何认定被侵权人、 侵

权人的主体资格， 如何区分正常的评论或者批评与恶意差评之间的界限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

定等， 都是审判实务的重点和难点。 有必要梳理归纳此类案件的审查要点， 实现类案适法统一， 在保

护网络社交平台言论自由的同时营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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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交平台言论

侵犯名誉权的司法审查要点

催告函
上海维辰实业有限公司：

你司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与上

海世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汽车精品、 配件购销合同》， 基于

该合同的履行， 上海世贸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享有对你司的应收账

款 6 亿元债权， 你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向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确

认了该笔应收账款债权。

2019 年 1 月 30 日， 厦门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与上海世贸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 《厦门信托 -

汇和二号单一资金信托应收账款收

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 上海世贸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对你司的

应收账款 6 亿元债权转让给厦门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 转让期限自 2019

年 2月 1 日至 2022年 2月 1 日， 同

时约定： 投资标的转让期限到期

日， 上海世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无条件回购厦门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有的投资标

的， 其回购义务包括回购溢价款的

支付义务和回购本金的支付义务。

2019 年 2 月 1 日，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以信托资金支付了上述应收

账款收益权的购买价款。

我行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作为

委托人 （受益人） 与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受托人） 签订 《厦门信

托 - 汇和二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并基于该合同取得信托受益权， 现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已将上述应

收账款债权转移至我行。

基于上述事由， 现郑重函告你

司：

请你司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向

我行履行上述应收账款 6 亿元债务

及基于该债务而负有的包含但不限

于利息、 违约金、 索债费用等全部

法定及约定义务。

特此函告！

新疆汇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8月 30日


